附件1
川渝地区文化和旅游领域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川渝地区文化和旅游领域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规程。

一、申请对象

申请人对文化和旅游部门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可以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二、工作机制

本规程所称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申请人在向文化和旅游部门申请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文化和旅游部门以书面形式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文化和旅游部门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工作机制。
三、工作流程

（一）文化和旅游部门一次性向申请人告知业务事项的名称、证明的内容、承诺的方式以及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等。

（二）申请人愿意承诺的，如实填写告知承诺书。

（三）文化和旅游部门按规定进行业务办理或受理，通过跨部门数据比对、函请相关部门协助核实等方式对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核实并按规定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请人。

